附件1

资格审查表

	项目名称
	海南省海洋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资产评估服务机构比选

	评审因素（√/×）
	投标单位1
	投标单位2
	投标单位3
	投标单位4
	投标单位5

	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2.已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完成备案并连续执业三年以上，提供备案公告或证明文件复印件；
	
	
	
	
	

	
	3.资产评估机构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4.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的声明函（加盖公章）；
	
	
	
	
	

	
	5.资产评估机构服务团队人员不少于3人，主办资产评估师/团队负责人具有不少于5年经验，主办资产评估师和专职资产评估师均需书面承诺本人直接参与提供资产评估服务；
	
	
	
	
	

	
	6.主办资产评估师、经办资产评估师近三年没有违法记录，未受过财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资产评估师协会的行业处罚，且未存在不良执业记录；
	
	
	
	
	

	
	7.本次选聘项目不接受联合参选
	
	
	
	
	

	评审结果（通过/不通过）
	
	
	
	
	


